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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案

一、前言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6]81 号）文件及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

有限公司罐区工程环境影响报书等，应依法开展自行监测、安装

或使用监测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、计量认证规定和技术

规范，保障数据合法有效，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，妥善保存原始记

录，建立准确完整的环境管理台账，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应与环

境保护部门联网。

为落实相关文件要求，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按照国

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和公司实际

情况，编制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方案，规范开展企业自行监测活

动及信息公开，掌握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

影响等情况。

二、监测依据

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 （HJ819-2017）

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397-2007）

《水质采样技术指导》（HJ 494-2009）

《环境空气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94-2005）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（GB 18918-2002）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（GB12348-20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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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 （GB/T 14848-2017）

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》（试行）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环评批复》

三、企业基本情况

基础信息

企业名称 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

地址 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 399 号

联系人 许先锋
联系方式（手

机）
13912152686

所属行业 危化品仓储 生产周期 间接性生产

概况

工程规模：

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于 2012 年投资 209172 万元

建设罐区工程项目，该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环评批

复（连环发[2012]479 号），罐区工程（一期对二甲苯储罐）

于 2016 年 1月 12 日通过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（连环验[2016]1

号）；罐区工程（一期醋酸储罐）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通过

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（示范区环验[2016]11 号）。公司罐区工

程项目剩余未建储罐中，已决定弃建对二甲苯储罐 4座和甲醇

储罐 6 座，其余已批复的储罐 34 座尚未建设，拟根据后期运

营需求及预留用地利用情况进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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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罐区工程（二期 25 个储罐

及配套设施）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由公司进行了自主验收（自

主验收意见见附件），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通过国家东中西区

域合作示范区环保局对项目噪声及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的竣工

环保验收（示范区环验[2018]1 号）。

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投资 19761 万元

建设商储罐区工程（一期）项目，该项目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

取得环评批复（示范区环审[2019]3 号）。商储罐区工程（一

期）项目污染防治设施（不含固废部分）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

完成了公司自主验收（自主验收意见见附件）；商储罐区工程

（一期）项目（固废）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取得连云港徐圩新

区环评局验收意见（示范区环验[2019]4 号）。

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投资 149060 万

元建设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上储罐区工程（二期）低

温储罐区项目，该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取得环评批复（示

范区环审[2018]11 号）。



4

四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综合楼

▲ N2

▲ N1

▲ N4

N3 ▲

◎F1

一期装

卸车

商储二期（在建）

罐组一
预留地

罐组二

氧水

罐组七

初 期 雨 水

池

★W1

罐组八

罐组三

罐组六

罐组五

罐组四

商储一期

装卸车台

二期装卸车

台

虹港石化

◎F2

◎F3

◎F4
◎F5

◎

F6

斯尔邦石化

★W2
初 期 雨 水

池



5

◎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 F1、F2、F3 F4、F5、F6

○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：根据监测当天的风向，上风向一个监测点、下

风向 2个监测点。

▲ 噪声监测点 N1、N2、N3、N4

★ 污水处理前 W1 、 厂区总排口 W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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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自行监测概况

自行监测方

式（在[]中打√

表示）

[ ]手工监测 [ ]自动监测 [√]手工和自

动监测相结合

手工监测:采用[ ]自承担监测 [√]委

托监测

自动监测:采用[ ]自运维 [√]第三

方运维

委托监测情

况

（含第三方

运维）

委托监测（运维）机构名称：淮安市华测

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计量认证情况：

1.在线仪器均获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发

放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；

2.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监测仪器质量

监督检测中心发放的仪器认证监测；

3.中环协认证中心出具的中国环境保护

产品认证证书。

人员培训和持证情况：运维人员全部持证

上岗

是否签订委托协议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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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本控制指标、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

表 6：基本控制指标、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 COD、SS、PH、

氨氮、总磷、对二甲苯、石油类。

序号 类别 项目 执行标准 限值(mg/L)

1

废气

二甲苯（无组织） DB3151-2016 40

2 甲醇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60

3 甲醇（无组织） DB3151-2016 1.0

4 丙酮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40

5 丙酮（无组织） DB3151-2016 0.80

6 丙烯腈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5.0

7 非甲烷总烃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80

8 非甲烷总烃（无组织） DB3151-2016 4.0

9 醋酸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1.0

10 硫酸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0.8

11 醋酸乙烯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20

12 甲基丙烯酸甲酯（有组 GB31571-2015 100

13 乙腈（有组织） DB3151-2016 30

14

废水

COD（接管） 内部协议 1000

15 氨氮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8.0

16 SS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70

17 总氮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40

18 总磷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1.0

19 动植物油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/

20 石油类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20

21 对二甲苯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0.4

22 苯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0.1



8

23 丙烯腈（总排口） GB31571-2015 2

七、检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

表 7.1 废水（污水）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1#（污水处理站的进

口）

COD、氨氮、SS、总氮、总磷、动植物油、石油

类、对二甲苯、苯、丙烯腈
1次/周

2#（厂区总排口）
COD、氨氮、SS、总氮、总磷、动植物油、石油

类、对二甲苯、苯、丙烯腈
1次/周

表 7.2 清下水（雨水）、地下水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

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常规污染物

雨水排口
COD、SS、PH、氨氮、总磷、对二甲苯、石

油类
在线监测

地下水
水位、PH、氨氮、总硬度、硝酸盐（以 N计）、

硫酸盐、高锰酸盐指数
1次/年

表 7.3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

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无组织废气

东厂界
二甲苯、甲醇、丙酮、丙烯腈、

非甲烷总烃、VOCs
2次/年

西厂界
二甲苯、甲醇、丙酮、丙烯腈、

非甲烷总烃、VOCs
2次/年

北厂界
二甲苯、甲醇、丙酮、丙烯腈、

非甲烷总烃、VOCs
2次/年

南厂界
二甲苯、甲醇、丙酮、丙烯腈、

非甲烷总烃、VOCs
2次/年

表 7.4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、项目和频次

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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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气筒 1
醋酸、硫酸

1次/年

排气筒 2 醋酸乙烯、丙酮、甲基丙烯酸甲酯 1次/年

排气筒 3 丙烯腈、甲基丙烯酸甲酯、乙腈、甲醇 1次/年

排气筒 4 丙烯腈、非甲烷总烃 1次/年

排气筒 5 丙烯腈、非甲烷总烃 1次/年

排气筒 6 非甲烷总烃 1次/年

十、检测质量控制

（一） 仪器

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

期内使用。自动监测仪器每 15 天进行设备校对，每次维修

后进行校对，并记录存档。

（二）人员和资质

开展手工监测的必须具有 2名以上持有省级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组织培训的、与监测事项相符的培训证书人员。

（三）记录报告

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、准确，不得随

意涂改。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、 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应完

整并有相关人员签字。相关记录保存三年备查。


